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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启政办发〔2020〕31号

市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《关于加强
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园区管委会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各委办局，市

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国务院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经市政府第 41

次常务会议讨论，决定对有关文件予以修改。现将修改情况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《关于加强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见》（启政规〔2018〕

6号）

删除第（十）项中“制定项目时间履约保证金制度。工业项目

按出让总价的 20%、其他项目按出让总价的 10%向市财政局缴纳

项目履约保证金，履约保证金缴纳时限为出让金缴款期限后 1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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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未交清土地出让金及履约保证金的，一律不得进行不动产登

记。项目履约保证金按照开、竣工、投产达效等阶段，分阶段履

约退还或违约罚没的差别化方式管理，对违约情节严重的，由镇

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向国土局出具意见，按照合同约定，解除出

让合同，收回土地使用权，没收保证金。”
二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用地出让管理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

（启政办发〔2018〕97号）

删除第十一条中“依照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宗约

定的开工、竣工、投产时间，实施项目时间履约保证金（保函）

制度，保证金按照出让总价的 20%由市财政局在收取出让金后 1
个月内收取，未按期缴纳保证金的不予进行不动产登记。”“项目

时间履约保证金按照开工 20%、竣工 30%、投产达效 50%等阶段，

采取分阶段履约退还或违约罚没的差别化方式管理，开、竣工由

国土局核实，投产达效由发改委核实；”“履约保证金的违约罚没

与出让合同的开竣工违约金、闲置土地费并立征收，不得相互冲抵。”
上述文件根据本通知作相应调整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4月 3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市法院、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
市各人民团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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